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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章   概况 

一、公众参与和评价的目的  

根据《浙江省人民政府关于修改〈浙江省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办法〉的决定》

（浙江省人民政府令第 364 号，2018.1.22）、《关于印发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信

息公开相关法律法规解读的函》（浙环发〔2018〕10 号）等有关规定，为听取社会各

界对本项目有关环境保护工作的意见和建议，特此向公众征求宝贵的想法和建议，以

便在环评中全面了解并考虑公众的意见，切实保护受影响公众的利益，促使项目建设

更趋于合理，尽可能避免和减少不利的影响因素，最大限度地发挥社会经济等综合效

益，提高环境决策的质量。  

二、公众参与调查方法  

在形成环境影响报告书后，通过下列两种方式同步公示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信

息并征求意见，公示并征求意见的时间为 10 个工作日：  

1.在常山县人民政府网站发布；  

2.在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区域范围内的村（居）民委员会、学校、医院等敏感

点设置的信息公告栏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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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章   主要内容 

我公司在形成环境影响报告书后，于 2025 年 9 月 24 日进行了公示，公示有效期

10 个 工 作 日 ， 公 示 地 点 在 常 山 县 人 民 政 府 网 站

（https://www.zjcs.gov.cn/art/2025/9/24/art_1256577_59064396.html），以及环境

影响评价区域范围内的敏感点设置的信息公开栏内。  

表 1 公示张贴保护目标清单  

序号 市县 乡镇街道 保护目标 

1 

常山县 

何家乡 

长风村 

2 钱塘村 

3 黄冈村 

4 江湾村 

5 双安村 

6 

同弓乡 

中和村 

7 胡村村 

8 关庄桥村 

9 常山县同弓乡第一中心幼儿园 

10 同心村 

11 

金川街道 

新都村 

12 蒋家村 

13 十五里村 

14 常山县培智学校 

15 常山县第三人民医院 

16 钳口中心小学 

17 
天马街道 

天安村 

18 五联村 

19 江山市 坛石镇 占村村 

网站公示情况见表 2，张贴公示情况见表 3。公示期间收到相关意见或建议情况

见表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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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网站公示情况（网站截图）  

网站公示截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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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现场公示张贴情况  

  
长风村（近照） 长风村（远照） 

  
钱塘村（近照） 钱塘村（远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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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冈村（近照） 黄冈村（远照） 

  
江湾村（近照） 江湾村（远照） 



 

 8 

  
双安村（近照） 双安村（远照） 

  
中和村（近照） 中和村（远照） 



 

 9 

  
胡村村（近照） 胡村村（远照） 

  
关庄桥村（近照） 关庄桥村（远照） 



 

 10 

  
常山县同弓乡第一中心幼儿园（近照） 常山县同弓乡第一中心幼儿园（远照） 

  
同心村（近照） 同心村（远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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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都村（近照） 新都村（远照） 

 

 
蒋家村（近照） 蒋家村（远照） 



 

 12 

  
十五里村（近照） 十五里村（远照） 

  
常山县培智学校（近照） 常山县培智学校（远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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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山县第三人民医院（近照） 常山县第三人民医院（远照） 

  
钳口中心小学（近照） 钳口中心小学（远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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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安村（近照） 天安村（远照） 

  
五联村（近照） 五联村（远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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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村村（近照） 占村村（远照） 

表 4  公众反馈意见情况  
 

反馈人 反馈意见内容 环评答复及意见采取情况 

长风村文图自然

村居民江硕 

贵司作为 205 国道常山长风至五联段改建工程环境机构，本人作为该项目所在地居民，

结合原先动迁工作人员上门沟通的线路方案（告知本人需要征用门口 15 米左右，现房

屋离公路 20 米，如后续确定征用 15 米左右，房子离马路只有 5 米） 

有以下相关意见和担忧需要反馈： 

①施工期间的噪音影响以及后续完工通车后的车辆噪音影响正常的日常生活； 

②施工期间大型装备入厂施工对房屋震动影响，以及后续正常通车后大型货车（如百吨

王）对房屋的震动，影响房屋安全； 

③该路段通车后，公路离房屋距离仅几米，没有缓冲的距离空间，对于行车车辆和居住

该地居民都存在安全隐患。 

以上三点还请予以考虑反馈，谢谢！ 

①关于文图村周边施工噪声问题：文图村附近无混凝土搅拌站、钢筋切割

等高噪声施工场地，仅涉及现场道路施工建设，且该部分施工工期相对较

短。为降低对居民生活的影响，环评已要求建设单位：非必要不开展夜间

施工；昼间施工期间，同步落实沿线居民噪声防护措施，重点加装隔声窗，

确保居民室内声环境质量达标，最大限度减少对日常生活休息的干扰。 

②关于施工振动对房屋的影响：因本次施工工期相对较短，且大型施工设

备要求远离住宅周边布设，对房屋产生的振动影响较小可接受。参考同类

项目施工经验，此类振动未对房屋结构安全等产生明显影响，可放心。 

③关于安全缓冲距离的意见：该意见暂不采纳。依据环境影响评价报告的

评价范畴，安全缓冲距离不属于本次环评分析内容，建议您进一步咨询项

目建设单位或其他相关管理部门，以获取更精准的答复。 



附件 1 公示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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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诚信承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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诚信承诺 
 

 

我单位已按照《常山县公路港航与运输管理中心205国道常山长风至五

联段改建工程》环境影响报告书编制阶段开展了公众参与工作，公示期间

未收到有关单位和个人的意见，并按照要求编制了公众参与说明。 

我单位承诺，本次提交的《常山县公路港航与运输管理中心205国道常

山长风至五联段改建工程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说明》内容是完整的、客

观的、真实的，未包含依法不得公开的国家秘密、商业秘密、个人隐私。

如存在弄虚作假、隐瞒欺骗等情况及由此导致的一切后果由常山县公路港

航与运输管理中心承担全部责任。 

 

 

承诺单位：常山县公路港航与运输管理中心（公章） 

法人代表签字：                      

2025年12月15日 


